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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建議信託安排之內幕消息

本公告是大成生化科技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根據香
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條以及香港法例第
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而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，本集團正持續與吉林省信託有
限責任公司（「受託人」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潛在成立的信託（「信託」）進行協商。根據建
議信託安排（「建議信託安排」），本公司的若干全資附屬公司（即委託公司（定義見下文）的
直接控股公司）將作為信託的委託人（「委託人」），而受託人須以委託人（同時將為信託的
受益人）為受益人持有本公司八間全資附屬公司（即長春帝豪食品發展有限公司、長春帝
豪結晶糖開發實業有限公司、長春寶成生化發展有限公司、長春大成實業集團有限公
司、長春大成特用玉米變性澱粉開發有限公司、長春金寶特生物化工有限公司、大成生
化科技（松原）有限公司及長春大成實業集團惠成進出口有限公司，統稱「委託公司」）的全
部股權，信託期為10年。根據建議信託安排，受託人僅將負責執行一般信託事項，將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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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承擔委託公司任何主動管理責任，並僅根據委託人的書面指示行使其作為委託公司股
東的權利與義務。

預計建議信託安排將予設立以便本集團更好地管理風險，同時，本公司及委託人計劃在
受託人的協助下，適時按名義代價尋找委託公司的潛在買方（「出售」），或受託人代表本
公司協助清算委託公司（「清算」），以作為一種集團重組的形式。根據本集團截至二零二
四年六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財務資料，委託公司的未經審核淨負債總額為約1,222,800,000
港元。鑒於委託公司的淨負債狀況，預計本集團就有關出售或清算（未考慮本集團對委託
公司的往來帳目任何可能減值之影響）將錄得不少於1,000,000,000港元的收益。

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就建議信託安排、將予設立的信託項下的出售及╱或清算之最新
狀況適時作出進一步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大成生化科技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王成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王成先生及王貴成先生；一名非執行董事
李躍文先生；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姜芳芳女士、譚超先生及解梁秋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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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2 -


